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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2_E7_B4_AB_E7_c61_93477.htm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 第一

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

市紫线，是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界线

，以及历史文化街区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保护的历史

建筑的保护范围界线。本办法所称紫线管理是划定城市紫线

和对城市紫线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条 在

编制城市规划时应当划定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紫

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紫线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组织编

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时划定。其他城市的城市紫线由城

市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划定。 第四条 国务院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紫线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紫线管

理工作。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城市紫线管理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

了解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紫线范围及其保护规划，对

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管理提出意见，对破坏保护规划的行为进

行检举。 第六条 划定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紫线应

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应当包括

历史建筑物、构筑物和其风貌环境所组成的核心地段，以及

为确保该地段的风貌、特色完整性而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地



区。 （二）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应当包括历史建筑本身和必

要的风貌协调区。 （三）控制范围清晰，附有明确的地理座

标及相应的界址地形图。 城市紫线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范围的划定，依据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第七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当包括征求

公众意见的程序。审查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

划，应当组织专家进行充分论证，并作为法定审批程序的组

成部分。 市、县人民政府批准保护规划前，必须报经上一级

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第八条 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规划一经批准，原则上不得调整。因改善和加强

保护工作的需要，确需调整的，由所在城市人民政府提出专

题报告，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调整方案。 调整后的保护规

划在审批前，应当将规划方案公示，并组织专家论证。审批

后应当报历史文化名城批准机关备案，其中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市、县人民政府

应当在批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后的一个月内，将保护规

划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中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还应当报国务院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

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一经批准，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第十一条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已经破坏，不再具有保护价值的，

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提出专题报告，经批准后方可撤销相关的城市紫线。 撤销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城市紫线，应当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各项建设必须坚持

保护真实的历史文化遗存，维护街区传统格局和风貌，改善

基础设施、提高环境质量的原则。历史建筑的维修和整治必

须保持原有外形和风貌，保护范围内的各项建设不得影响历

史建筑风貌的展示。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据保护规划，对

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整治和更新，以改善人居环境为前提，加

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改造和建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